
 

  

证券代码：300114        证券简称：中航电测       公告编号：2016－001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汉中一零一航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建立联合实验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推动企业MEMS技术应用能力，快速推动

MEMS技术产业化进程，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汉中一零一航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中一零一”或“甲方”）

近日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或“乙方1”）、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电子所”或“乙方2”）签署了《导航

器件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导航系统与传感器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

决定分别建立“101—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导航传感器联合实验室”、“101—中

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导航系统与传感器技术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合作研究，重

点围绕导航传感器技术设计、生产加工工艺、产品质量检测分析技术等开展工作。 

上述合作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合作事项无需提交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一)半导体所基本情况 

半导体所成立于1960年，是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基地，是国内

第一家从事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所。半个多世纪以来，半导体所在

半导体科学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与产业化方面，取得了大量的重要成果，



 

  

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半导体所长期致力于MEMS传感器技术及应用研究，在器件设计、器

件工艺、性能表征与分析等方面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 微电子所基本情况 

微电子所自诞生起就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者和开拓者，经过五十多年

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一所学科布局齐全、研究领域广泛的国立研究机构。微电子

所设有3个从事前沿基础研究的重点实验室，12个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研究室，3

个重大行业技术支撑的研究中心，涵盖了微电子学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特别是

近年来在北斗导航、基于MEMS技术的惯性导航系统以及多模融合导航系统和相关

器件的研发领域成果突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导航器件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目标 

（1）围绕甲方所从事的传感测试技术，乙方1在配套技术支持、技术咨询、

方案设计、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大力帮助。 

（2）围绕甲方的需要，双方开展合作，共同申报国家及地方产学研合作项

目和技术开发项目,促进传感测试技术的发展、加快产业化进程。申报项目的工

作内容、经费分担、权益分享等内容，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 

（3）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乙方1通过研究传感芯片，辅助甲方改进相关

技术，提高系统及器件的成品率。 

（4）针对甲方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开展技术研发

工作，改进芯片制备技术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目标：围绕企业技术和市场需求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建设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实验室，使之成为一个合作紧密、管理科学、互利共赢、创新

发展的产学研联合平台；开发传感器件批量生产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建设一

支由双方尖端人才共同组成的技术团队，为双方未来的发展而服务，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      



 

  

2、合作方式 

协议生效后，甲方每年向乙方1提供50万元人民币研究经费，用于实验室的

日常运行费用、测试分析费、技术咨询服务、人员培训等开支，开支较大的专项

技术研发工作所需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年度研究经费由甲方一次性支付乙

方1。本合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年度的研究经费50万元，支付时间为本合同签订

后一个月内。后续年度的研究经费在每年8月31日之前支付。 

联合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由双方共同负责。实验室设主任一名，由乙

方1指定一人担任；副主任一名，由甲方指定一人担任。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定实

验室工作计划并管理实施，组织申报相关科研课题。实验室研究人员规模初期规

划总数为10人，长期发展为20人。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劳动关系与报酬，按谁指定

谁负责原则确定。 

3、合作期限 

（1）联合共建实验室的合作有效期为5年。5年后若双方希望继续合作，则

可签订期限顺延5年的合作合同。 

（2）合作期内若任一方因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市场导向等因素，希望终

止合作，则应提前半年书面通知另一方。一方收到另一方发出的书面解除或终止

合同，应同意本协议继续履行半年后解除或终止。 

（3）合作结束后，实验室由甲方购置的设备归甲方所有，由乙方1投资的

固定资产归乙方1所有。 

4、科研成果归属 

（1）合作研发过程中所涉及对乙方1已有的知识产权，归原产权方所有，

合作方有责任对其保密； 

（2）合作研发过程中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及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

所有。技术成果由甲方优先转化并实施。 

（3）合作期内，若利用共同的研究成果或技术，经双方努力，争取到第三

方援助，则根据双方在此项目中的贡献成分，友好协商处理。 

（二）《导航系统与传感器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目标 



 

  

（1）围绕甲方所从事的北斗、MEMS惯性导航系统及传感器应用技术，乙方

2在配套技术支持、技术咨询、方案设计、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大力帮助。 

（2）围绕甲方的需要，双方开展合作，共同申报国家及地方产学研合作项

目和技术开发项目,促进MEMS惯性导航系统及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加快产业化进

程。申报项目的工作内容、经费分担、权益分享等内容，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

面协议。 

（3）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乙方2通过研究传感及外围电路芯片，辅助甲

方改进相关技术，提高系统及器件的成品率。 

（4）针对甲方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开展技术研发

工作，改进芯片制备技术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目标：围绕企业技术和市场需求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建设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的导航系统技术实验室，使之成为一个合作紧密、管理科学、互利共赢、创

新发展的产学研联合平台；建设一支由双方尖端人才共同组成的技术团队，为双

方未来的发展而服务，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2、合作方式 

协议生效后，甲方每年向乙方2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研究经费，用于实验室

的日常运行费用、测试分析费、技术咨询服务、人员培训等开支，开支较大的专

项技术研发工作所需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年度研究经费由甲方一次性支付

乙方2。本合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年度的研究经费100万元，支付时间为本合同签

订后一个月内。后续年度的研究经费在每年8月31日之前支付。 

联合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由双方共同负责。实验室设主任一名，由乙

方2指定一人担任；副主任一名，由甲方指定一人担任。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定实

验室工作计划并管理实施，组织申报相关科研课题。实验室研究人员规模初期规

划总数为10人，长期发展为20人。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劳动关系与报酬，按谁指定

谁负责原则确定。 

3、合作期限 

（1）联合共建实验室的合作有效期为3年。3年后若双方希望继续合作，则

可签订期限顺延3年的合作合同。 

（2）合作期内若任一方因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市场导向等因素，希望终



 

  

止合作，则应提前半年书面通知另一方。一方收到另一方发出的书面解除或终止

合同，应同意本协议继续履行半年后解除或终止。 

（3）合作结束后，实验室由甲方购置的设备归甲方所有，由乙方2投资的

固定资产归乙方2所有。 

4、科研成果归属 

（1）合作研发过程中所涉及对乙方2已有的知识产权，归原产权方所有，

合作方有责任对其保密； 

（2）合作研发过程中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及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

所有。技术成果由甲方优先转化并实施。 

（3）合作期内，若利用共同的研究成果或技术，经双方努力，争取到第三

方援助，则根据双方在此项目中的贡献成分，友好协商处理。 

四、对公司的影响 

MEMS技术是在融合多种微细加工技术，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最新成果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科技前沿学科，目前正逐步成为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和产业。

汉中一零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基于MEMS技术的战术性惯性导航系统的研发、生

产，目前属于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领军者，本次分别与半导体所、微电子所

共建联合实验室，是公司加强与科研院所研发合作战略的具体展现，有利于提升

公司整体技术研发水平，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快速推动MEMS传感技术应用能力

和产业化进程。该事项对公司当前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导航器件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 

（二）《导航系统与传感器技术联合实验室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